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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怡丽科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股权质押概述 

（一）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仪征升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质押 17,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49.09%。在本次质押的股份中，0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17,500,000 股为无限

售条件股份。质押期限为 2018 年 12 月 26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止。质

押股份用于贷款，质押权人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仪征市支行，

质押权人与质押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质押股份已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 

本次质押是为怡丽科姆提供担保。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怡丽科

姆本次融资，不存在结合其他资产抵押或质押等情况。 

 

（二）本次股权质押对公司的影响 

所涉及的股份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 

包括本次质押股份在内，如果全部在质股份被行权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股权质押用于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仪征市支行行向江

苏怡丽科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最高债权额度为 2,940 万元做担保。不

存在结合其他资产抵押或质押等情况。 

 

二、股权质押所涉股东情况 

股东姓名（名称）：仪征升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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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控股股东：是 

所持股份总数及占比：30,000,000、84.15% 

股份限售情况：0、0% 

累计质押股数及占比（包括本次）：17,500,000、49.09% 

曾经股权质押情况 

2017 年 5 月 16 日，公司股东仪征升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30,000,000 股质押给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用于贷款，占当时公司

总股本 84.15%。上述质押已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解除。 

 

三、备查文件目录 

（一）《股权质押协议》 

（二）《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江苏怡丽科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8 日  


